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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及編號 

第 3 2 1 次 
第 1 案 

所屬鄉鎮市：新埔鎮 日期：110 年 9 月 1 日 

案 由 「變更新埔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緣起： 

民國 81年以前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大多未於都

市計畫書表明財務計畫或附帶規定公共設施用地採區段

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辦理，致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及

興闢需透過一般徵收方式辦理，其費用全由政府負擔。

統計全國尚未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約 2 萬餘公頃，所需

徵購費用計約 7兆餘元，實非政府財政所能負擔。 

監察院於民國 101年 12月針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

留地提出「逾數十年不取得又不主動辦理解編之公共設

施保留地問題，究應如何解決」問題，內政部於民國 102

年 11月擬具「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

則」，積極協助地方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

檢討變更事宜。 

爰此，新竹縣政府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第 14條第 4款規定及內政部頒之「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理全縣各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藉以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

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另為確認及彙整各使用或管

理單位之用地使用需求，本府業於民國 104 年 8 月依都

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5 條規定召開機關協

調會議，以協調各使用或管理機關，並依各機關評估使

用需求，辦理後續計畫檢討作業。 

二、本案辦歷程說明： 

自民國 108 年 7 月 30 日起公開展覽 30 日(至同年 8

月 28 日止)；並民國 108 年 8月 13 日假新埔鎮公所二樓

會議室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三、變更機關：新竹縣政府。 

四、規劃單位：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五、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條第 4款。 

六、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鎮公所所在地，其範圍東至霄裡溪，南

面與西面止於鳳山溪，北臨山坡地；行政區域包括新埔、



2 

討論事項 
及編號 

第 3 2 1 次 
第 1 案 

所屬鄉鎮市：新埔鎮 日期：110 年 9 月 1 日 

案 由 「變更新埔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新生、新民三里之全部範圍，及五埔、四座、旱坑、田新

等里之一部分，計畫面積 260.4公頃。 

七、變更內容： 

變更內容明細表及示意圖詳附件一。 

八、本案人民團體陳情意見： 

公開展覽期間(含逾期)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共 4 件

(截至 110 年 8 月 20 日)，申請列席本縣都委會說明共 1

件，詳附件二。 

九、事業及財務計畫： 

本次變更指定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地區以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詳附件三修正後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 

十、辦理經過： 

(一)本案因案情複雜簽奉核可組成專案小組審議，專案小

組委員包括陳委員偉志（召集人）、魏委員嘉憲、游

委員志祥、謝委員政穎、謝委員瀚霆、劉委員馨隆及

林委員天俊等 7 位委員。 

(二)嗣後，本案改由閻委員克勤及許委員文龍聘任，其餘

成員陳委員偉志（召集人）、魏委員嘉憲、游委員志

祥、劉委員馨隆及林委員天俊維持不變。 

(三)本案專案小組於民國 109年 2月 21日召開新竹縣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議，獲致初步建議

意見，修正之計畫書、圖經作業單位查核後，除公民

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及新增變更案因案情單純，併同

前次會議修正內容提請大會審議。各次專案小組審查

紀錄附件四。 

作業單位 

初核意見 

一、本次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之建議處理情形及作業單位初核

意見，詳附件二，提請委員會討論。 

二、請規劃單位依下列事項修正及說明，其餘建請准照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通過： 

(一)本案應依本縣國土計畫年期及人口提列變更案。 

(二)計畫書修正部份： 

1.基礎資料、都市計畫歷程請更新至最新年度。 

2.檢討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請將本案附帶條件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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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及編號 

第 3 2 1 次 
第 1 案 

所屬鄉鎮市：新埔鎮 日期：110 年 9 月 1 日 

案 由 「變更新埔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區面積分列。 

3.各需地機關回覆公文請納入計畫書附件。 

4.本案公園用地(一)納入變更範圍之土地，係參照土地權

屬納入變更範圍，請將涉及變更之土地地號補充修正於

計畫書中。 

縣都委會 

決 議 

有關公民或團體(含逾期)所提陳情意見之建議處理情形詳附

件二，其餘准照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及作業單位初核意見通

過，免再提會討論，並授權作業單位查核後，逕送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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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2月 21日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 

初步建議及處理情形對照表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處理情形及說明 

一、本計畫區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請新埔

鎮公所及相關單位於文到 7日內確認

是否無使用需求。 

詳如表 1。 

二、有關變 1案之機關用地(機一)，經新

埔鎮公所與會代表表示仍有使用需

求，故維持為機關用地外，其餘公共

設施保留地納入本次公共設施用地

通盤檢討辦理。 

遵照辦理。 

三、本計畫以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之可

行性部分，請規劃單位核實評估，於

提送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由

作業單位將相關資料轉送本府地政

處確認。 

遵照辦理。 

四、請規劃單位將內政部核准之「新竹縣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期末報告書)」內容摘錄至計畫

書。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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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9年公共設施用地需求確認情形 

 項目 編號 
面積(公頃) 

本案檢討內容 
需用

單位 

109年需求 

確認情形 現行 未取得 

已

納

入

本

次

公

展

草

案 

機關 機一 0.51 0.03 

經公所評估已無使用需求，變

更為停車場用地，原已取得用

地部分(0.48公頃)，不納入重

劃範圍。 

新埔

鎮公

所 

有需求，維持機關用

地。(109.6.16新埔建

字第 1090007520 號

函) 

學校 

文小

一 
2.22 0.04 

經學校確認仍有使用需求，維

持原計畫，未取得土地併同納

入本案整體開發取得。 

新星

國小 

仍 有 有 需 求 。

(109.3.26 府教國字

第 1090344099號函) 

文小

二 
3.21 0.03 

應仍有使用需求，維持原計

畫，未取得土地併同納入本案

整體開發取得。 

新埔

國小 

仍 有 有 需 求 。

(109.3.26 府教國字

第 1090343708號函) 

文中 3.13 0.003 

經學校確認仍有使用需求，維

持原計畫，未取得土地併同納

入本案整體開發取得。 

新埔

國中 

仍 有 有 需 求 。

(109.3.26 府教國字

第 1090343859號函) 

市場 市二 0.10 0.08 
經公所確認已無使用需求，變

更為第二種商業區。 

新埔

鎮公

所 

無需求，規劃納入變

更。(109.6.16新埔建

字第 1090007520 號

函) 公園 公一 1.76 0.87 

1.經公所確認已無需求，部分

土地變更為第二種住宅區

(0.54公頃)。 

2.以整體開發方式併同取得

部分公一用地(0.33公頃)。 

未

納

入

本

次

公

展

草

案 

機關 

機四 0.06 0.002 

已開闢供郵局使用，未取得土

地面積狹小，難以變更利用，

維持原計畫。 

中華

郵政 

有需求，於 111年提財

務計畫。(109.6.19竹

勞字第 1099500883 號

函) 

機六 3.48 0.009 
已開闢供監理所使用，且仍有

使用需求，維持原計畫。 

新竹

區監

理所 

有需求，未取得土地以

承租方式取得使用權。 

(109.6.15 竹監秘字

第 1090174677號函) 

學校 
文高

(私) 
2.09 0.001 

經學校確認仍有使用需求，維

持原計畫。 

私立

內思

高工 

有需求，陳情建議變更

為文教區。(109.3.19

新竹縣私立內思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所提意

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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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次與前次提會變更內容對照 

表 1-1  本次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區中

央偏東側 
市場用地 

(市二) 

(0.10) 

第二種 

商業區(附) 

(0.10) 

經公所確認已無使用需求

，考量現況土地使用情形

，本次檢討變更為第二種

商業區。 

附帶條件： 

應以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跨區

整體開發。 

 計畫區中

央偏西北

側 

公園用地 

(公一) 

(0.54) 

第二種 

住宅區(附) 

(0.54) 

1.經公所確認已無需求，

本次檢討將部分土地變

更為第二種住宅區。 

2.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並提升都市生活品質，

透過整體開發方式，併

同取得部分公一用地。 

公園用地 

(公一) 

(0.33) 

公園用地 

(公一)(附) 

(0.33) 

計畫區中

央偏西北

側 

學校用地 

(文小一) 

(0.04) 

學校用地 

(文小一)(附) 

(0.04) 

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並

提升都市生活品質，透過

整體開發方式，併同取得

部分文小一、部分文小二

及部分文中用地。 
計畫區中

央偏東北

側 

學校用地 

(文小二) 

(0.03) 

學校用地 

(文小二)(附) 

(0.03) 

計畫區中

央偏西北

側 

學校用地 

(文中) 

(0.003) 

學校用地 

(文中)(附) 

(0.003)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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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前次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區中央

偏西北側 

機關用地 

(機一) 

(0.03) 

停車場用地

(停三)(附) 

(0.03) 

原機一用地係供鎮公所及

其他機關使用，公所已搬

遷至新行政大樓，考量現

況及周邊土地使用情形，

本次檢討變更為停車場用

地。 

附帶條件： 

應以政府公辦

方式辦理跨區

市地重劃整體

開發。 

註：原已取得

之機一用地變

更為停車場用

地部分 (0.48

公頃)，不納入

重劃範圍。 

機關用地 

(機一) 

(0.48) 

停車場用地 

(停三)(0.48) 

計畫區中央

偏東側 
市場用地 

(市二) 

(0.10) 

第二種 

商業區(附) 

(0.10) 

經公所確認已無使用需求

，考量現況土地使用情形

，本次檢討變更為第二種

商業區。 

計畫區中央

偏西北側 
公園用地 

(公一) 

(0.54) 

第二種 

住宅區(附) 

(0.54) 

1.經公所確認已無需求，

本次檢討將部分土地變

更為第二種住宅區。 

2.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並提升都市生活品質，

透過整體開發方式，併

同取得部分公一用地。 

公園用地 

(公一) 

(0.33) 

公園用地 

(公一)(附) 

(0.33) 

計畫區中央

偏西北側 

學校用地 

(文小一) 

(0.04) 

學校用地 

(文小一)(附) 

(0.04) 

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並

提升都市生活品質，透過

整體開發方式，併同取得

部分文小一、部分文小二

及部分文中用地。 
計畫區中央

偏東北側 

學校用地 

(文小二) 

(0.03) 

學校用地 

(文小二)(附) 

(0.03) 

計畫區中央

偏西北側 

學校用地 

(文中) 

(0.003) 

學校用地 

(文中)(附) 

(0.003)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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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次變更內容示意圖 



9 

 

 

圖 1-2  前次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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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核意見 

縣都委會 

決    議 

公

展

人 

1 

張○銘 新埔鎮 

集義段

850、

852地

號 

1.家人的土地位於市二用地約 30坪，這次通檢

變更為商業用地，但詢問了城鄉發展科與土

地重劃科都無法告知土地所有人可已取回的

土地面積為多少。僅說明全地主可分配回的

土地面積為 55%,而對於地價較高的市場用地

跟地價較低的住宅區用地實際可分別配回土

地大約為多少未得知，如果 30坪土地只能分

回 55%，將難以建築，只能跟別人持分土地。

還請縣政府可以清楚告知參加市地重劃的地

主領回的面積大約略為多少？ 

2.承上，如果地主所領回的土地將減少至難以

建築，也只能跟其他人合併土地使用，以市

二用地來說還請改依照”新竹縣各都市計畫

地區土地使用變更回饋審議原則”進行變更

為其他可建築用地，但依據相關辦法說明，

就算新埔都市計畫該公設用地符合代金條

件，但依據新竹縣的辦法當中的新埔都市計

畫未能使用代金方式回饋，還請相關單位可

以讓縣內的回饋優先次序表都能夠一致，避

免公設難以執行變更，影響地主權益跟地方

發展。 

3.依據新竹縣各都市計畫地區土地使用變更回

饋審議原則，公設用地的回饋金比例為商業

區 35%，住宅區 30%，但參考全台其他縣市的

請審議委員們能

夠考量到地主長

期繳納高地價稅

的情況下，調整

市場用地回饋金

的比例，得以讓

全台的法令能夠

公平一致。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1.所陳變更回饋

代金多用於個

案變更或一般

通 盤 檢 討 情

形，無法採用整

體開發方式之

適用。 

2.本案係依內政

部頒「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保留

地檢討變更作

業原則」辦理專

案通檢，採跨區

重 劃 整 體 開

發，重劃完成後

土地所有權人

可依其權利價

值配回可建築

土地，惟實際負

擔情形仍以核

定重劃計畫書

為準。 

建議依規劃

單位處理情

形通過。 

依作業單

位初核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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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核意見 

縣都委會 

決    議 

辦法，因為市場用地本來地價就高出許多，

故許多縣市的該辦法都有將市場用地的變更

額外作計算，以苗栗來說市場用地變更商業

區為 25%，住宅區為 20%，其他許多縣市的變

更為商業區都是 30%以下。 

公

展

人 

2 

張○銘 

、蔡○ 

新埔鎮 

集義段

850、

852地

號 

土地重劃後面積太小無法建築。 建議分別提出地

主可分回土地資

料。如無法提

供，請改用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使

用回饋原則變

更，請修改法令

讓新埔都市計畫

可用代金方式變

更為建築用地。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建議併公展人1案

之意見辦理。 

建議依規劃

單位處理情

形通過。 

依作業單

位初核意

見通過。 

公

展

人 

3 

新埔鎮

公所 

機一 

用地 

1.舊新埔鎮公所大樓(泰陽段 391 地號)、舊新

埔鎮民代表會大樓(泰陽段 391 及 391-1 地

號)、新埔鎮衛生所(泰陽段 391-1地號)及新

埔鎮民眾服務站(泰陽段 397 及 398 地號)，

已列為歷史建築。 

2.舊新埔鎮公所大樓現已規劃做為社區活動中

心、社區歌唱班，並借用部分場域予鈞府辦

理本縣新埔鎮新埔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租

借予新竹生活美學館使用；另舊新埔鎮民代

表會議事堂亦借用予鈞府辦理本縣新埔區家

庭福利服務中心。 

維持公共設施用

地--機關用地，

續供本所及其他

機關使用，不變

更為停車場用

地。 

建議予以採納。 

理由： 

依需地機關使用

需求維持原計畫

不予變更。 

建議依規劃

單位處理情

形通過。 

依作業單

位初核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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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作業單位 

初核意見 

縣都委會 

決    議 

逾

公

展

人 

1 

新竹縣

私立內

思高級

工業職

業學校 

新埔鎮

四座里

楊新路

一段

40號 

校園內之土地能符合使用現況。 1.懇請貴單位能

協助將新竹縣

新埔鎮內思高

工校園內使用

分區為文高用

地變更為文教

區，以利本校

後 續 校 務 發

展。 

2.本校校園範圍

內 之 內 思 段

341 及 343 等

兩筆地號之土

地，亦請納入

討論。 

建議未便採納。 

理由： 

經查校地範圍內

仍有部分尚未取

得之私有土地，建

議應由校方先行

釐清校地實際使

用範圍與原設校

申請範圍後，再向

內政部提出陳情。 

建議依規劃

單位處理情

形通過。 

依作業單

位初核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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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修正後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 

一、開發範圍及計畫內容 

(一)開發範圍及面積 

依本案辦理跨區整體開發原則，開發單位得自行評估整體開發之可

行性，採聯合周圍數個計畫區或同一計畫區模式辦理跨區整體開發，合計

面積約 1.0391公頃。 

(二)土地使用計畫內容 

使用分區包括第二種住宅區及第二種商業區，面積計 0.6429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包括學校用地及公園用地，面積計 0.3962公頃。 

表 1  重劃開發範圍之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使用分區 

第二種住宅區 0.5429 52.25% 

第二種商業區 0.1000 9.62% 

小  計 0.6429 61.87% 

公共設施 

用地 

學校用地 0.0657  6.32% 

公園用地 0.3305 31.81% 

小  計 0.3962 38.13% 

合  計 1.0391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為準。 

二、開發方式：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跨區整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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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劃可行性評估 

(一)基本假設 

1.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之土地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

一者皆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土地，無發給現金補償。 

2.不考慮重劃後與土地所有權人差額地價退補。 

3.重劃期程為 2.5年；貸款利息以年利率 3%計算。 

4.本案變更為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土地，重劃後地價約以 33,490 元/㎡(11.07

萬元/坪)估算。 

(二)預估重劃總費用：1＋2＋3＝6,226萬元 

1.重劃費用：約 2,868萬元 

2.工程費用：約 2,909萬元 

3.貸款利息：約 449萬元 
 

(三)預估平均重劃負擔比率：1＋2＝56.02% 

1.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38.13% 

2.費用平均負擔比率＝17.89% 
 

表 2  重劃負擔計算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備註 

1 A.重劃範圍面積(公頃) 1.04 
 

2 
B1.第二種住宅區面積(公頃) 0.54  

B2.第二種商業區面積(公頃) 0.10 
 

3 

公共

設施

用地 

C.全部面積(公頃) 0.40 
 

D.共同負擔面積(公頃) 0.40 
 

E.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錄土

地面積(公頃) 
- 

 

F.平均負擔比率 38.13% =(D-E)/(A-E) 

4 
開發

費用 

G.重劃作業費及補償費(萬元) 2,868 
 

H.開發工程費(萬元) 2,909 
 

I.貸款利息(萬元) 449 
 

J.重劃總費用合計(萬元) 6,226 =(G)+(H)+(I) 

K.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萬元/坪) 11.07 
 

L.平均負擔比率 17.89% =(J)/(K)*(A-E) 

5 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 56.02% =(F)+(L) 

6 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費地比率 43.98% =1-重劃負擔比率 

註：本表計算僅供參考，重劃總負擔比例應以實際辦理市地重劃開發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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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認可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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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歷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及編號 

專案小組 
第一次 

所屬鄉鎮市：新埔鎮 日期：109 年 2 月 21 日 

案 由 「變更新埔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緣起： 

新竹縣政府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 款規定及內政部頒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辦理全縣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藉以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

未取得之問題。另為確認及彙整各使用或管理單位之用地

使用需求，本府業於民國 104年 8月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法第 45 條規定召開機關協調會議，以協調各

使用或管理機關，並依各機關評估使用需求，辦理後續計

畫檢討作業。 

二、本案辦歷程說明： 

(一)本府於 108 年 7 月 30 日起至同年 8 月 28 日止(共計

30 天)辦理公開展覽，並於 108 年 8 月 13 日假新埔

鎮公所二樓會議室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二)公開展覽期間(含逾期)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共 3

件，申請列席本縣都委會說明共 0件。 

(三)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陳委員偉志（召集人）、魏

委員嘉憲、游委員志祥、閻委員克勤、劉委員馨隆、

林委員天俊及許委員文龍等 7位委員組成專案小組。 

三、擬定機關：新竹縣政府。 

四、規劃單位：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五、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條第 4款。 

六、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鎮公所所在地，其範圍東至霄裡溪，南

面與西面止於鳳山溪，北臨山坡地；行政區域包括新埔、

新生、新民三里之全部範圍，及五埔、四座、旱坑、田新

等里之一部分。 

七、本次檢討變更內容： 

詳表一變更內容明細表。 

八、事業及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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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及編號 

專案小組 
第一次 

所屬鄉鎮市：新埔鎮 日期：109 年 2 月 21 日 

案 由 「變更新埔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本次變更指定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地區以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詳附件一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 

九、本案人民團體陳情意見： 

詳附件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作業單位 

初核意見 

一、請規劃單位就下列各點補充說明： 

(一)本計畫案內現況基礎資料請更新至 108 年，如：本計

畫現況人口、公共設施開闢及取得情形等。 

(二)本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需求分析 

1.學校用地需求 

(1)本計畫目標年本計畫區文中、文小之學齡人口數

推估情形，並請補充相關推估說明，以作為評估

學校用地需求推估之依據。 

(2)查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前於 108年 7

月 24日修正，並自 108年 8月 1日起生效，故有

關本計畫國民中小學校校地需求面積應配合重新

檢討更新。 

2.公園及兒童遊樂場用地：有關公兒用地應以閭鄰單元

檢討為原則，請規劃單位說明本案檢討分析基礎之依

據為何？並請補充本計畫以閭鄰單元為分析基準之檢

討內容。 

3.請規劃單位說明及補充公共設施用地檢討內容之計算

方式，以利瞭解本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供給及需求之合

理性。 

(三)公共設施用地檢討規劃構想 

1.針對本計畫 5項公共設施經檢討後仍不足之情形，建

議規劃單位以表格補充說明符合都市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法第 17 條第 2 項但書「情形特殊」審議

原則，得不受通盤檢討後 5項公共設施用地計畫面積

不得低於通盤檢討前計畫劃設面積限制之規定，以供

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2.有關本案公共設施用地機關協調會議等相關資料，請

納入計畫書附件供審議之參考。 

3.請規劃單位說明本案納入整體開發取得之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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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及編號 

專案小組 
第一次 

所屬鄉鎮市：新埔鎮 日期：109 年 2 月 21 日 

案 由 「變更新埔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用地勘選原則為何。 

(四)實施進度與經費 

1.本案計畫草案係延續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縣辦理新

竹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規劃內

容，依照內政部營建署指示有關具體事業及財務計畫

內容，各該需地機關配合編列預算取得期程應與本次

通盤檢討開發期程 110年一致(內政部營建署 106年 3

月 14日營署都字第 1061003840號函)。 

2.次查本計畫草案內容之計畫目標年期為 115年，故請

規劃單位說明實施進度與經費表訂定期程為 130年之

理由及依據。 

二、請相關單位協助確認事項 

(一)請本府教育處提供各校學生數及未來 5 年學生人口預

估數，俾利規劃單位核實檢討本計畫內國民中小學劃

設面積是否足敷需求。 

(二)機關用地(一)原係經公所評估已無使用需求，草案變

更為停車場用地，惟公展期間提出公所提出陳情意見

(人陳三)建議維持原用地，請新埔鎮公所說明，並請

再次確認經管之公共設施用地是否無使用需求。 

(三)有關本計畫納入變更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請相關單位

再次確認有、無使用需求(附件三)。 

(四)本案開發方式係以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開發主體為本府，據此，有關本案重劃可行性評估及

執行方式，請本府地政處重劃科表示意見。 

縣都委會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 

除作業單位綜合意見外，請規劃單位依照下列專案小組建議意 

見修正後，逕提縣都委會大會審議。 

一、本計畫區之公共設施保留地，請新埔鎮公所及相關單位於

文到 7日內確認是否無使用需求。 

二、有關變 1案之機關用地(機一)，經新埔鎮公所與會代表表

示仍有使用需求，故維持為機關用地外，其餘公共設施保

留地納入本次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辦理。 

三、本計畫以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之可行性部分，請規劃單

位核實評估，於提送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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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及編號 

專案小組 
第一次 

所屬鄉鎮市：新埔鎮 日期：109 年 2 月 21 日 

案 由 「變更新埔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單位將相關資料轉送本府地政處確認。 

四、請規劃單位將經內政部核准之「新竹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期末報告書)」內容摘錄至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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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區中央

偏西北側 

機關用地 

(機一) 

(0.03) 

停車場用地

(停三)(附) 

(0.03) 

原機一用地係供鎮公所及

其他機關使用，公所已搬

遷至新行政大樓，考量現

況及周邊土地使用情形，

本次檢討變更為停車場用

地。 

附帶條件： 

應以政府公辦

方式辦理跨區

市地重劃整體

開發。 

註：原已取得

之機一用地變

更為停車場用

地部分 (0.48

公頃)，不納入

重劃範圍。 

機關用地 

(機一) 

(0.48) 

停車場用地 

(停三)(0.48) 

計畫區中央

偏東側 
市場用地 

(市二) 

(0.10) 

第二種 

商業區(附) 

(0.10) 

經公所確認已無使用需求

，考量現況土地使用情形

，本次檢討變更為第二種

商業區。 

計畫區中央

偏西北側 
公園用地 

(公一) 

(0.54) 

第二種 

住宅區(附) 

(0.54) 

1.經公所確認已無需求，

本次檢討將部分土地變

更為第二種住宅區。 

2.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並提升都市生活品質，

透過整體開發方式，併

同取得部分公一用地。 

公園用地 

(公一) 

(0.33) 

公園用地 

(公一)(附) 

(0.33) 

計畫區中央

偏西北側 

學校用地 

(文小一) 

(0.04) 

學校用地 

(文小一)(附) 

(0.04) 

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並

提升都市生活品質，透過

整體開發方式，併同取得

部分文小一、部分文小二

及部分文中用地。 
計畫區中央

偏東北側 

學校用地 

(文小二) 

(0.03) 

學校用地 

(文小二)(附) 

(0.03) 

計畫區中央

偏西北側 

學校用地 

(文中) 

(0.003) 

學校用地 

(文中)(附) 

(0.003)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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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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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  目 

檢討前計畫

面積 

(公頃) 

本次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檢討後計

畫面積 

(公頃) 

占都市發展用

地面積比例 

占都市計畫

總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第一種住宅區 12.12  12.12 9.94% 4.65% 

第二種住宅區 38.26 0.54 38.80 31.81% 14.90% 

第一種商業區 2.21  2.21 1.81% 0.85% 

第二種商業區 4.72 0.10 4.82 3.95% 1.85% 

工業區 14.75  14.75 12.09% 5.66% 

古蹟保存區 0.53  0.53 0.43% 0.20% 

灌溉溝渠專用區 0.10  0.10 0.08% 0.04% 

宗教專用區 0.61  0.61 0.50% 0.23% 

電信專用區 0.10  0.10 0.08% 0.04% 

文化專用區 0.14  0.14 0.11% 0.05% 

農業區 123.24  123.24 -- 47.33% 

河川區 15.05  15.05 -- 5.78% 

小  計 211.83 0.64 212.47 60.81% 81.5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5.50 -0.51 4.99 4.09% 1.92% 

學校用地(文小) 5.43  5.43 4.45% 2.09% 

學校用地(文中) 3.13  3.13 2.57% 1.20% 

學校用地(文高(私)) 2.09  2.09 1.71% 0.80% 

市場用地 0.90 -0.10 0.80 0.66% 0.31% 

公園用地 2.79 -0.54 2.25 1.84% 0.8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27  1.27 1.04% 0.49% 

綠地用地 0.16  0.16 0.13% 0.06% 

社教用地 0.14  0.14 0.11% 0.05% 

廣場用地 0.17  0.17 0.14% 0.0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66  0.66 0.54% 0.25% 

廣場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8  0.08 0.07% 0.03% 

停車場用地 0.76 0.51 1.27 1.04% 0.49% 

加油站用地 0.16  0.16 0.13% 0.06% 

環保設施用地 1.44  1.44 1.18% 0.55% 

道路用地 21.08  21.08 17.28% 8.10% 

電路鐵塔用地 0.03  0.03 0.02% 0.01% 

公墓用地 2.66  2.66 2.18% 1.02% 

河川用地 0.12  0.12 -- 0.05% 

小  計 48.57 -0.64 47.93 39.23% 18.41%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21.99 -- 121.99 100.00% -- 

都市計畫總面積 260.40 0.00 260.40 --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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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市地重劃可行性評估 

一、開發範圍及計畫內容 

(一)開發範圍及面積 

依本案辦理跨區整體開發原則，開發單位得自行評估整體開

發之可行性，採聯合周圍數個計畫區或同一計畫區模式辦理跨區

整體開發，合計面積約 1.07公頃。 

(二)土地使用計畫內容 

使用分區包括第二種住宅區及第二種商業區，面積計 0.64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包括學校用地、停車場用地及公園用地，面

積計 0.43公頃。 

表一  新埔都市計畫區重劃開發範圍之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使用分區 

第二種住宅區 0.54  50.78% 

第二種商業區 0.10   9.35% 

小  計 0.64  60.13% 

公共設施 

用地 

學校用地 0.07   6.15% 

停車場用地 0.03   2.81% 

公園用地 0.33  30.91% 

小  計 0.43  39.87% 

合  計 1.07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際測量分割為準。 

二、開發主體及方式：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跨區整體開發，開發主體為新

竹縣政府。 

三、重劃可行性評估 

(一)基本假設 

1.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之土地面積未達最小分配面積

標準二分之一者皆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土地，無發給

現金補償。 

2.不考慮重劃後與土地所有權人差額地價退補。 

3.重劃期程為 2.5年；貸款利息以年利率 3%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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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案變更為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土地，重劃後地價將參考其鄰近

土地交易價格訂定。經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

網」實價登錄近兩年平均交易價格：約 47,840 元/㎡(15.81 萬

元/坪)。 

(二)預估重劃總費用：1＋2＋3＝2,620萬元 

1.重劃費用：約 1,872萬元 

2.工程費用：約 559萬元 

3.貸款利息：約 189萬元 
 

(三)預估平均重劃負擔比率：1＋2＝44.99% 

1.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39.87% 

2.費用平均負擔比率＝5.12% 
 

表二  重劃開發之重劃負擔計算表 

項

次 
項目 單位 備註 

1 A.重劃範圍面積(公頃) 1.07 
 

2 
B1.住宅區面積(公頃) 0.54  

B2.商業區面積(公頃) 0.10 
 

3 
公共設施

用地 

C.全部面積(公頃) 0.43 
 

D.共同負擔面積(公頃) 0.43 
 

E.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錄

土地面積(公頃) 
- 

 

F.平均負擔比率 39.87% =(D-E)/(A-E) 

4 開發費用 

G.重劃作業費及補償費(萬元) 1,872 
 

H.開發工程費(萬元) 559 
 

I.貸款利息(萬元) 189 
 

J.重劃總費用合計(萬元) 2,620 =(G)+(H)+(I) 

K.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萬元/坪) 15.81 
 

L.平均負擔比率 5.12% =(J)/(K)*(A-E) 

5 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 44.99% =(F)+(L) 

6 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費地比率 55.01% =1-重劃負擔比率 

註：本表計算僅供參考，重劃總負擔比例應以實際辦理市地重劃開發時為準。 


